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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第40号建议的

答复

李柱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办理大昌乐村老年活动室建盖审批手续》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目前，我国正在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关爱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是各级政府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事宜。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空巢老人数量更多，加上农村老人的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建设村级老年活动室，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为农村老年人提供老有所乐，老有所学的活动场所是政府历来重视的社会问题。目前，城市建设中，对社区文化体育活动场所的建设已经有了规范的要求，但对农村老年活动室建设指导工作，还需在进一步加强，推进老年活动室规范化建设，是各级政府的共同责任。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按照《昆明市城乡规划条例》中的第35条中规定，在城市、镇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农村住宅建设、乡镇企业建设、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按照本条例规定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结合《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印发石林彝族自治县农村住宅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010〕16号的相关规定，大乐台旧村属于一级管理区，老年活动室属公益事业建设，按照相关规定，项目基本建设手续由村（居）民小组作为建房申请人，办理立项、用地、规划、建设等手续。
经与您本人进行的沟通协调，您所提出的建议中，其意向性选址位置与县国土部门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相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相关法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所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大乐台旧村老年活动室选址初步选址位于国土部门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部门将无法实施审批。

三、下步工作方向
一是结合下一步机构改革，规划管理的职能与国土部分合并，成立自然资源局，作为一个部门，更有利于城乡建设的审批管理。住建局积极配合相关自然资源局，做好相关建设手续的办理。

二是在今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时，大家共同努力，申请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进行相应调规，争取早日实现依法依规的条件下推进项目建设。

三是如果上述方案均无实现，我们将积极配合村委会，寻找新的选址，共同努力，促成大家共同满意的结果。

总之，建设村老年人活动中心，我们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全力支持，一旦建设项目用地得到落实，我们将根据项目建设管理程序，积极配合，做好项目的建设手续办理工作。

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

（联系人：王继宏     联系电话：67786849）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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